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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訴願決定書（案號：11300016） 

金管訴字第 11301972693號 

訴願人：○○○  君 

地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 

上列訴願人因保險爭議事件，不服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

司拒絕理賠團體微型傷害保險，主張微型傷害保險名不符實等情

，提起訴願，本會決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訴願不受理。 

  理 由 

一、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本文規定：「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

之行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

依本法提起訴願」。第3條第1項規定：「本法所稱行政處分，

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

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」。又對

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

願者，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，應為不受理之決定。 

二、 緣訴願人於113年10月14日到會，提出「呈金管會訴願審議

委員會」文件1紙，並表明其投保臺北市政府(社會局)委託

財團法人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為要保單位，全球人壽保險股

份有限公司(下稱全球人壽)為保險人之微型傷害保險，因其

於112年10月間受傷，全球人壽拒絕理賠，訴願人不服，主

張微型傷害保險名不符實，向本會提起訴願。 

三、 本會以113年10月16日金管訴字第1130196115號書函請全球

人壽協助說明，經全球人壽於113年10月25日以全球壽(申)

字第1131025002號函回復本會略以：要保人財團法人○○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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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○○○○(下稱要保單位)於112年5月1日投保團體微型

傷害保險(保單號碼○○-○○○○○，下稱系爭保單)，訴

願人為系爭保單之被保險人之一，保險金額30萬，年繳保費

198元，一年期，保險費資金由全球人壽捐贈予要保單位，

要保單位再將該資金匯回該公司繳納保費，系爭保單及收據

皆交付要保單位，保險契約由該公司與要保單位簽訂。訴願

人因「左側股骨頭骨折」申請失能理賠，但其體況尚與系爭

保單附表「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」之「下肢機能障害」

失能等級不符，該公司無據給付相關失能保險金。 

四、 按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

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依法提起訴願，訴願法第 1 條第

1 項本文定有明文。查全球人壽係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

公司，性質為私法人，並非行政機關，且該公司與訴願人間

之保險理賠爭議，及系爭團體微型傷害保險等節，均不涉及

公權力之行使，尚非訴願程序所得審究。訴願人對之提起訴

願，揆諸首揭規定，程序顯有不合，應不受理。 

五、 至訴願人與全球人壽之理賠爭議，宜循民事紛爭解決機制處

理，併予敘明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決定如

主文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訴願審議會 主任委員  邱淑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林仁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洪令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陳淑芳（請假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陳肇鴻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張文郁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傅玲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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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1 1 月 1 5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 任 委 員 彭  金  隆 

 

 

 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

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（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）提起行政

訴訟。 


